
·教师与学生· 贫困本科生生活世界中的象征资本：规训、积累与补偿

在寻求通过教育建设更为民主和公平的社会。［２６］教

育能够发挥建设民主公平社会的作用，可以通过增

进贫困本科生象征资本积累从而促使这一社会弱势

群体实现象征资本赶超，在此基础上实现向上社会

流动。贫困本科生的家庭经济弱势状况从文明社会

弱势补偿的理念来看，更应受到相应的教育帮扶。

大学教育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补偿有不同路径，

一种是在招生录取时给予 “关照”，使他们在接受

高等教育机会上得到弥补。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贫

困本科生进入大学场域后，大学教育需要为他们提

供教育补偿即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贫困本科生象征

资本积累的赶超。

为了促进贫困本科生象征资本的累积，我们需

要明确他们生活世界中的真实需求。贫困本科生的

象征资本积累需要首先克服他们所经历的象征符号

负向规训，对贫困生而言，这种负向象征资本是一

种负担，需要社会对之实施相应而有效的补偿。其

次，因为贫困本科生象征资本积累存在 “先赋劣

势”以及由此 “先赋劣势”和他们自身 “惯习”带

入大学场域共同所导致的象征资本积累 “后致劣

势”，这里的双重劣势也需要得到社会和大学教育的

补偿。这些是贫困本科生象征资本赶超时的自身需

求。当前政府和高校对贫困本科生实施了多样性的

教育补偿体系，这一补偿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处于

持续的完善中，包括了 “奖、助、贷、勤、免、

补”等，实践中教育补偿体系也帮扶了众多的家庭

经济弱势学生，使其能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甚至

是得到了较好的自我成长。但是细而观之，整个贫

困本科生教育补偿体系以经济补偿为主，非经济补

偿的重视程度不够，非经济补偿工作的细化路径不

多，效果也有限。即使是经济补偿，在实践中也存

在低效甚至不公现象。我们可以根据贫困生象征资

本积累的如上三重劣势来反思高校贫困生教育补偿

实践，这能够为改进贫困生教育补偿工作提供新的

思路。

贫困本科生克服象征资本积累劣势首先需要从

大学得到教导咨询式教育补偿，使自己能够构建合

理的自我。在我国具体文化场域里，贫困成为一种

不光彩现象，甚至是一些人所 “鄙视”的对象，这

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但是家庭经济弱势并不是

贫困生自己的过错，甚至也不完全是其家庭的问题。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许多情况下是客观社

会条件导致了难以摆脱的贫困，而不一定是个体不

智慧、不勤劳的结果。所以家庭和个体的贫困经常

是一种社会应承担起帮扶责任来克服的现象，而弱

势应得到补偿则具有正义性。明确这些，贫困本科

生就更能以一种平和、开放的心态来合理接纳 “贫

困生”符号。在被认定为贫困生后，他们在面对因

这一符号所带来的负向象征资本的物质、社会和精

神规训时也应理性地辨清和看待这些规训背后合理

或不合理的价值观念，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自己

积极向上的生活。成长舆论环境给贫困生的可能是

积极的鼓励，也可能是消极的抑制，这些都需要大

学教育补偿为贫困生提供更多合理有益的教导以及

相关的成长咨询服务。其次，贫困本科生在象征资

本积累时具有 “先赋劣势”，即其家庭为他们提供

的能够转换成象征资本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

会资本是相对有限和欠缺的。明显地，物质即经济

资本是其他形式资本现实性积累的基础，所在大学

教育补偿需要精准地定位贫困生群体，克服补偿实

践中的 “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和 “寻租”等问

题，提高补偿的效率和效益，使贫困生能够获得自

己学习和成长所急需的基本物质条件。而且教育补

偿需要为贫困生提供充足的客体化和制度化的文化

资本和现实性的社会资本，这些都是促进贫困生象

征资本积累的资源。第三，贫困本科生的象征资本

是其物质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延伸和固化，

也就是前者转化来自于后三者。大学教育的长处在

于作用于贫困生的心智层面，而文化资本中的一种

特别重要的形式是身体化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

本其实就是贫困生的知识、技能、意识和价值观，

这是大学教育所擅长来补偿的；在经济资本和社会

资本中也存在积累这两类资本的意识和能力，这些

也属于贫困本科生的心智层面，也应是大学教育需

要重点来补偿的。所以大学教育应更加重视教育补

偿中这些与贫困生心智相关的非经济类的补偿，强

化这类补偿将能更长远地促进贫困本科生相关资本

累积，从而帮助他们象征资本赶超和向上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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